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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财教〔2019〕265号
　
德宏州财政局  德宏州教育体育局关于下达2019年第二批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

中央奖补资金的通知

各县（市）财政局、教育体育局：

根据《云南省财政厅  云南省教育厅关于下达2019年第二批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中央奖补资金的通知》（云财教〔2019〕250号）文件要求，结合各地因区域布局调整进城读书未享受营养改善计划的农村学生情况和各地开展地方试点资金分担情况，经研究，现下达你们2019年第二批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中央奖补资金（具体金额详见附表）。此款列入2019年有关科目，其中：收入列“1100245  教育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支出列“20502  普通教育”相关功能支出科目。

为加强资金管理，专款专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益，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中央奖补资金要全额用于地方试点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膳食补助，不得用于补贴教职工伙食和学校公用经费支出，不得用于劳务费、宣传费、运输费等工作经费，不能用于营养改善工作经费、人员经费等支出。

补助标准：进城读书未享受营养改善计划的农村学生营养改善计划补助标准为800元/生.年。
解决进城读书未享受营养改善计划的农村学生营养改善问题主要针对因中小学区域布局调整进城就读的学生，择校进城就读的学生不纳入实施范围，农转城的学生不因户口发生变化而变化，应按照原实施范围继续享受补助。各地上报的区域布局调整进城读书的学生数，已经在实名制系统中纳入统计范围的学生本次不再重复安排。

四、请严格按照《云南省州市财政预算执行支出进度考核办法（修订版）》（云财预〔2018〕146号）第五条中关于“3月31日、4月30日、5月31日、6月30日、7月31日、8月31日、9月30日、10月31日、11月30日”预算累计支出进度分别不低于“20%、35%、50%、60%、65%、75%、80%、90%、95%”的要求，加快预算执行进度。涉及政府采购的项目，要按照政府采购相关规定和程序办理。
附件：1.2019年第二批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中央  

奖补资金分配表
  2.项目绩效目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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